
饶财行[2020]27号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0年建档立卡学生

免学费和生活费补助资金的通知

县教育财务结算中心：

根据省财政厅《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0 年建档立卡

学生免学费和生活费补助资金的通知》（粤财科教[2019]237 号）

的精神，现提前下达2020年建档立卡学生免学费和生活费补助资

金 829.34 万元下达给你中心（详见附表），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

类科目列50901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请加强财政资金的绩效管理，对本次下达的预算指标和任务，

结合省和本地区对财政绩效管理的要求，科学合理确定项目绩效

目标，做好绩效管理各环节工作，确保资金发挥绩效。

附件：1.提前下达2019年建档立卡学生免学费和生活费补助

资金明细表

2.2020 年建档立卡学生免学费和生活费补助资金绩效

目标表

饶平县财政局

2020年 2月 20日



附件1：

提前下达2020年建档立卡学生免学费和生活费补助资金明细表

单位：万元

项目 功能科目 本次下达资金 备注

义务教育（生活费）
2050202 290.43

2050203 290.43

高中（生活费） 2050204 73.62

高中（免学费） 2050204 63.2

中职（生活费） 2050302 50.04

大专（免学费和生活费，户籍地部分） 2050299 71.8

本科和研究生（免学费和生活费，户籍地部分） 2050299 48.1

应抵扣金额（粤财教[2019]46号） 2050202 -58.28

合计 829.34


